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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工资计算单及工资表等资料，并和企业个人所得税全

员全额申报数据进行比对，可以清晰地看出企业 2012年

度在“杂工费”支出、“差旅费”支出、“办公费”支出等方面

存在虚列部分工资费用的问题。

3. 通过核实企业费用明细账发现，企业 2012年将部

分应记入“在建工程”的费用挤进了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用，导致虚增部分期间费用。

对以上核查出的几点问题，企业均未表示反对意见，

在评估风险应对人员的细致解释和明确税收相关政策规

定的情况下，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均表示进行认真自

查并按规定补缴相关税款。

（五）纳税评定处理环节

风险评估人员制作了纳税评估报告，发出《税务事项

通知书》，确定该企业风险应对情况为差异符合性结论

（补缴税款和加收滞纳金），送达纳税评估建议书给企业

要求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自查自纠并补缴税款。

在风险评估小组的后续管理监督下，企业进行了如

下自查纠正：对2012年度中取得的废料收入补记入账，对

虚列的工资费用等项目做纳税调整，调增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补申报企业所得税 2 035.05元，并按规定缴

纳滞纳金。

三、管理建议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笔者建议税务部门要以深化数

据和管理模型的应用为契机，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

法，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预测、识别和评估税收风

险，针对不同行业的税收风险制定不同的管理策略，构建

科学高效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实际案例的形式展

现行业及单户的风险分析、推送、应对和实际成效。确定

“数据采集—风险识别—排序推送—风险应对—结果反

馈”的工作流程，制定税收风险监督及评价工作方案，积

极推进税收风险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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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于

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越来越高。顺应民意，我国

对个人所得税税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从 2008年开始工

资薪金所得免征额不断提高，由原来的800元依次提高到

1 600元、2 000元、3 500元；2010年个人所得税将工资薪

金所得的税率进行了调整，减少了累进级次。个人所得税

的这些调整，是否达到了人们的预期，是否起到了公平收

入分配的作用呢？

安福仁（2011）以南京市 2005 ~ 2010年工资薪金为样

本，测算了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额变动前后基尼系数的

变动，提出免征额变动对调节收入分配确实存在积极的

影响。但是，岳树民等（2011）在2007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基

础上对不同免征额情况下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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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单一所得税制和超额累进所得税制从平均税率、税前税后基尼系数和MT指数等方面进行了

比较分析，同时比较了不同免征额和最高边际税率的单一所得税制MT指数。研究结论表明：单一所得税制由于免

征额的存在不但能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甚至可能发挥优于超额累进所得税税制的公

平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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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拟和计算，发现个人所得税累进性随着免征额的上

升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先上升，后下降；由此提出，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累

进性不能仅仅依靠免征额的变动来实现，否则可能会带

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而单一所得税是一种免征额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税

率形式，具有简化税制及提高效率的优势，但对于单一所

得税制是否与累进税制一样，能够公平收入分配，存在着

异议。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二、多级累进所得税制与单一所得税制比较

（一）基于“平均税率”的比较

个人所得税作为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主要是

依据其超额累进税率的设计。公平收入分配中所说的“公

平”，更多的是指纵向公平。古典经济学家穆勒通过均等

牺牲原则阐释了纵向公平。根据均等牺牲原则，具有累进

性的税制有助于实现纵向公平，从理论上论证了累进税

率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

累进税率制度的设计关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按照

效率原则的要求，累进税率结构应是税率档次少，边际税

率低；而按照纵向公平原则，所得税设计应该是多税率档

次，高边际税率。目前各个国家都着重于发挥个人所得税

的调节公平分配作用，所以在税率设计上普遍采取多税

率档次、高边际税率的税率形式。但是，Louis Kaplow
（2003）在对累进税率和有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单一税）进

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累进性的存在及其特征本身并没

有非常完整或可靠地说明再分配问题。

本文首先借鉴Louis Kaplow所采用的方法，在对最高

边际税率和免征额进行限定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四级次

累进税率和单一所得税率。单一所得税，即对在某一固定

免税额之上的应税所得课征比例税率的一种最简单的累

进所得税形式，又称线性所得税。两类税率比较见表1。

为比较累进所得税制与单一所得税制，假设有三个

纳税人，应税收入分别为7 000元、13 500元（代表中等收

入群体）和18 500元（代表高收入群体）。

在四级超额累进所得税制度下，应税收入为7 000元
的纳税人，纳税 700 元，平均税率为 10%；应税收入为

13 500元的纳税人，纳税 2 500元，平均税率为 18.5%；应

税收入为 18 500元的纳税人，纳税 4 500元，平均税率为

24.3%。在单一所得税制度下，应税收入为7 000元的纳税

人，纳税 1 400元，平均税率为 20%；应税收入为 13 500元

的纳税人，纳税 4 000元，平均税率为 30%；应税收入为

18 500元的纳税人，纳税 6 000元，平均税率为 32.4%。将

两种所得税制度平均税率进行比较，详情如下图所示。

可见，单一所得税制下，中等收入群体平均税率递增

速度要快于高收入群体平均税率的递增速度。当然，免征

额的确定对于多级累进所得税制和单一所得税制的设计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免征额，单一所得税就

会变成比例税，就不会产生名义税率与平均税率不同的

问题，更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调节作用。

（二）基于MT指数的比较

本文将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框架下对不同所得

税税率的税收累进程度指数（即MT指数）进行测度，以说

明不同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 样本选择及税率设计。本文选取山东省某企业和

某事业单位 2013年 3月工资数据，样本总量为 2 340个，

表2给出了样本的统计特征，可以看出所选月工资样本平

均值为 3 040.80元，最高工资为 11 823.00元，最低工资

为0。偏度为正，数值为1.68，说明由于少数样本工资数值

比较大，样本工资数据位于均值右边的比位于左边的少。

取得样本后为便于进行基尼系数的测算，首先对所

有样本进行排序，将所有工资收入划分为五个等级（见表

3）。为使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分布一致，计税工资不考虑

税前工资应扣除的公积金及保险。税率的设计仍然采用

表1的形式和数值。

Mean（平均值）

Median（中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3 040.80元

2 735.00元

11 823.00元

0

Std. Dev.
（标准差）

Skewness（偏度）

Kurtosis（峰度）

1 366.12元

1.68

8.59

表 2 样本统计特征

样本数

样本比重

收入总额
（元）

低收入

468

20%

755 271.5

中等偏下

468

20%

1 104 407

中等收入

468

20%

1 278 003

中等偏上

468

20%

1 577 554

高收入

468

20%

2 400 210

表 3 样本分级情况汇总（样本总量：2 340个）

平
均
税
率
（
%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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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 500 7 000 13 500 18 500
应税收入（元）

累进所得税与单一所得税平均税率关系图

单一所得税平均税率

累进所得税平均税率

级次

1

2

3

4

累进所得税税率

应税收入

0 ~ 3 500元

3 500 ~ 8 500元

8 500 ~ 13 500元

13 500元以上

税率

0

20%

30%

40%

单一所得税税率

应税收入

0 ~ 3 500元

3 500元以上

——

——

税率

0

40%

表 1 累进所得税与单一所得税税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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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度指标说明。MT指数是由Musgrave和Thin在

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比较

征税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来测试税收的累进程度的指

标，即MT指数可以表述为税后基尼系数与税前基尼系数

的差额。如果收入分配在税后有所改进，则MT>0；反之，

MT<0。MT指数越大，说明税制的累进程度越高；反之，

亦然。

3. 测度结果。通过对超额累进税税率和单一所得税

税率下税前基尼系数、税后基

尼系数以及MT 指数的计算，

单一所得税税后基尼系数变化

很大，MT 指数明显高于超

额累进税率，可以得出结论：两

种税率在免征额与最高边际所

得税税率分别一致的情况下，

单一所得税税率较超额累进所

得税税率累进程度更高，更能

够实现公平收入分配，具体见

表4。

三、单一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分析

以上两种方法对超额累进所得税制和单一所得税制

调节收入分配职能的论证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

设，即两种税率制度下免征额和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分

别相同，但是至少能够说明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存在这

样一种单一所得税，相对于累进所得税来说，能够更好地

实现公平和效率；其次，累进级次的变动对所得税收入分

配功能的实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将以免征额为2 000元，最高边际所得

税税率为 45%的单一所得税为基础进行两组税率的设

计，用 ST（tr，r）代表单一税率，tr和 r分别代表免征额和税率，

第1组免征额以200元为等差递增，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

以 5%的等差递减；第 2组免征额以 500元为等差递增，最

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以 5%的等差递减。样本仍然选取山东

省某企业和某事业单位 2013年 3月工资数据，样本总量

为2 340个，指标选择基尼系数以及MT指数，对不同免征

额和不同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下的单一所得税进行收入

分配功能的比较（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随着免征额

的增加和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降低，MT指数呈递减趋

势，即收入分配效应越来越小。一方面，免征额的增加能

够增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但当免征额提高

到一定水平时，除了能够降低中高收入者的应纳税额，增

加其税后收入外，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已无任何影响作

用，其所能带来的收入分配作用也将会递减。另一方面，

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则会使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

分配作用减弱。提高免征额的同时降低最高边际所得税

税率，从测算结果来看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减弱。

对于表 5中的数据，我们也可以从反方向来分析，即

免征额从高到低减少，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从低到高

增加，却能够使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增强。单一所得税制

下，税率和免征额的设置对于税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

发挥至关重要。

四、结论

单一所得税税制由于对所有纳税人实行统一税率而

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受到反对，但是，具有免征

额的单一所得税税制所能够发挥的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的

作用甚至会优于多级累进所得税税制。单一所得税税制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低免征额、

高税率的所得税制在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方面可能更

优于高免征额、低税率的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

税率的设计以及二者的配合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发挥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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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累进所得税
税率

单一所得税税率

税前基尼系数

0.211 541

0.211 541

税后基尼系数

0.207 866

0.181 478

MT指数

0.003 675

0.030 063

表 4 两种税率累进程度比较

注：表中基尼系数是根据本文样本数据结果计算得出，仅

用于本文研究，与在全国样本下基尼系数的测算无可比性。

第1组

税前基尼
系数

税后基尼
系数

MT指数

第2组

税后基尼
系数

MT指数

ST（2000，45）

0.211 541

0.151 559

0.059 982

ST（2000，45）

0.151 559

0.059 982

ST（2200，40）

0.211 541

0.159 351

0.052 19

ST（2500，40）

0.163 068

0.048 473

ST（2400，35）

0.211 541

0.168 276

0.043 265

ST（3000，35）

0.179 236

0.032 305

ST（2600，30）

0.211 541

0.177 586

0.033 955

ST（3500，30）

0.191 84

0.019 701

ST（2800，25）

0.211 541

0.186 095

0.025 446

STST（4000，25）

0.193 567

0.017 974

ST（3000，20）

0.211 541

0.193 552

0.017 989

ST（4500，20）

0.205 334

0.006 207

表 5 不同税率和免征额条件下单一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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